
第三章  供应商应当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

资格证明文件目录

序号 证明材料 提供形式 备注
必须

提交

1 营业执照、登记证书、执业许可证等 电子文档

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

能力的企业或组织合法

经营权的凭证（如营业执

照、登记证书、执业许可

证等）的原件彩色扫描件

是

2

法定代表人参加采购活动的，提供加盖投

标人单位公章的身份证明书；委托代理人

参加采购活动的，提供加盖投标人单位公

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。

电子文档
原件彩色扫描件格式见

附件
是

3 资质证书副本 电子文档 原件彩色扫描件 是

4 安全生产许可证 电子文档 原件彩色扫描件 是

5
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证书、安全生产考核

合格证（B 证）
电子文档 原件彩色扫描件 是

6 政府采购诚信承诺书 电子文档
原件彩色扫描件格式见

附件
是

7

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和行贿犯罪

记录、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和健全财务会计

制度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

良好记录的声明函

电子文档

原件的扫描件；若

不提供供应商信用

承诺函时提供此项

否

8

财务状况报告：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

务报告（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

现金流量表及其附注，尚未完成上一年度

财务审计工作的，可提供再上一年度经审

计的财务报告），或基本开户银行在投标截

止之日前一年内出具的资信证明，或最新

一期财务会计报告（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、

现金流量表，小企业编制的会计报表可以

不包括现金流量表）；成立不足一年的，可

以提供银行验资证明。部分其他组织和自

然人，没有经审计的财务报告，可以提供

银行在投标截止之日前一年内出具的资信

证明

电子文档

原件的扫描件；若

不提供供应商信用

承诺函时提供此项

否

法定职能部门出据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

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：缴纳税收的证明

材料是指投标人参加采购活动前一段时



9

间内缴纳税的凭据；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

证明材料是指参加采购活动前一段时间

内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（专用收据或社会

保险缴纳清单或社会保障网站的网上打

印页），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也需要提供缴

纳税收的凭据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（依

法免税、不需要缴纳税收或不需要缴纳社

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，应提供法定职能部

门出据的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、不需

要缴纳税收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；

到投标截止之日，投标人成立不足三个月

的，可不提供此项内容）

电子文档 原件的扫描件；若

不提供供应商信用

承诺函时提供此项

否

10

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

力的承诺 电子文档
原件彩色扫描件格式见

附件
是

备注：

1、必须提交的证明材料未提交或提交不全的视为资格性审查不合格。

2、供应商的资格证明材料应当真实、有效、完整，字迹、印章要清晰。

3、供应商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、财务状况报告、依法

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、没（即资格证明文件目录中的 7、8、9 项），若选择

不提供的应提供《信用承诺函》(具体见附件)。《信用承诺函》作为资格响应文

件的组成部分，未提供资格证明文件目录中的 7 、8、9 项或《信用承诺函》的

响应无效。《信用承诺函》须经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《信用承诺函》在中标结果公告时将一并在相关网站公示。供应商应当遵循诚实

信用原则，不得作出虚假承诺。供应商承诺不实的，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

成交，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